关于做好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课题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处室、系、部：

    为了落实高校学术自主权和科研人员科研选题选择权，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遴选2016-2018年三年滚动项目的通知》（皖教秘财〔2015〕185号）精神，根据省教育厅、省财政厅有关通知要求，现就做好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课题研究项目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1.项目主持人必须是高级职称。
2.每个项目校内参与人员不低于70%。

3.课题经费及使用：自然科学7万元，人文科学3万元。经费用于购买图书资料、外出研讨、社会调查、课题交流、聘请专家等。
4.课题申报书申请于2005年11月22日截止。

                 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科室
2015年11月9日
